
 

地方創生實務學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

114-1學期招生簡章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招生班別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實務學程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

二、招生對象：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

畢業，得有學位者，或依有關教育法令具備以同等學力報考研究所

碩士班資格者，所稱以同等學力參加進修者，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1. 修滿大學或獨立院校各學系規定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，持有修業證明書者。 

2. 大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肄業學員，未修習最後一年課程，持有修業證明書，並經

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職業二年以上。 

3. 專科學校畢業，持有畢業證書，其為三年制者應經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職

業二年以上，二年制或五年制者應經自學或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職業三年以上，

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結業經資格考驗及格者，比照二年制專科辦理。 

4. 國立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學分總數，經考試及格，持有畢業證書者 

5. 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技術士證資格者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年以上，持

有證書及證明文件者。 

三、開設課程： 

科目名稱 
學分 

數 

授課 

教師 

開課

日期 
授課時間 上課地點 

地方創生與個案研

究專題 
3 張力亞教授 9/11 每周四 14:00-17:00 

鐵道觀光小學堂(南投縣水

里鄉民權巷 127 號) 
 

四、開班日期：114/9/11起，每門課授課 54小時。 

五、收費標準：報名費每人 1,000元整；學分費每門課每人每學期新台幣 15,000元整。 

六、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： 

(一)逕向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報名；請郵寄或 Email

報名表至地方創生學程辦公室。 

郵寄請寄至：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地方創生學程辦公室 

(二)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9/10(三)，或至額滿為止。 

(三)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：暨大地方創生學程 林小姐 

    電話：049-2910960 分機 3851    

E-mail：kefan@ncnu.edu.tw 

網址：https://rrcg.ncnu.edu.tw/p/406-1060-29103,r635.php?Lang=zh-tw。(報名表可由此下載) 

我們的學分可一比一抵免！！ 
修讀本校碩士學分班之學員，其修畢之學分，可以一比一之比例，最多可抵免 6 學分

之碩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；修習其他學校之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學生，其修畢之學

分之抵免方式亦同。 


